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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济政办字〔２０１９〕６０号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济南市２０２０年度城市管理

综合考评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济南市２０２０年度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工作方案》已经市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８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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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２０２０年度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工作方案

为巩固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创建成果，进一步提高城市

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品质，不断提高市民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实现以考促改、以考促管、以考促靓，结合我市实

际，制定本方案。

一、考评对象

全市１６个区县政府 （含代管镇、街道的功能区管理机

构，下同）。

二、考评内容

根据各区县实际，全市分２组实施考评。

（一）第一组９个区 （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

区、历城区、长清区、章丘区、莱芜区、济南高新区），共

１９项内容。主要考评生活垃圾分类、城市治理路长制工作、

生活垃圾收集、道路保洁、公共卫生间管理、环卫公用设施

建设、临街建筑外立面管理、户外广告与牌匾标识管理、占

道经营治理、建筑垃圾运输处置管理、夜间建筑施工噪声治

理、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与保护、路名牌保洁维护、居民

小区物业管理、城市道路桥梁管理、河道水域与排水设施管

理、绿化养护管理、公共全民健身设施管理、交通设施与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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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管理。

（二）第二组７个区县 （济阳区、钢城区、平阴县、商

河县、市南部山区、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莱芜高新

区），共１６项内容。主要考评生活垃圾分类、生活垃圾收集、

道路保洁、公共卫生间管理、环卫公用设施建设、临街建筑

外立面管理、户外广告与牌匾标识管理、占道经营治理、建

筑垃圾运输处置管理、路名牌保洁维护、居民小区物业管理、

城市道路桥梁管理、河道水域与排水设施管理、绿化养护管

理、公共全民健身设施管理、交通设施与秩序管理。

三、考评方式及分值

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实行１０００分制。

（一）市政府部门考评 （５００分）。由市政府有关部门对

相关考评内容开展季度考评，考评结果于每季度末月２５日前报

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以下简称市城管委办公室）。

（二）第三方测评 （３００分）。通过聘请第三方机构对考

评内容实行月度测评，测评结果于每月２５日前报市城管委

办公室，每季度汇总一次。

（三）社会评价 （２００分）。通过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办

理、媒体监督及卫生城市专家评审每季度对相关考评内容进

行评价，评价结果于每季度末月２５日前报市城管委办公室。

（四）加分项目。在城市管理工作中获得国家相关部委

表彰的，每项加３分；获得省委、省政府表彰的，每项加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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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获得省级业务主管部门表彰的，每项加１分。各区县政

府务必于获奖季度将相关情况报至市城管委办公室，次季度

加分，过季不予执行，季度累计加分不超过６分。

（五）计分方法。各区县政府季度考评成绩为市政府部

门考评、第三方测评、社会评价、加分项目分值相加之和。

四、结果运用

（一）排名通报。市城管委办公室每季度对考评对象实

行考评并排名，编发情况通报分别报送市委、市政府及市城

管委成员单位，并在市级媒体公布。

（二）季度点评。市政府每季度召开一次城市管理综合

考评点评会议，通报考评结果和相关情况，每组排名末位的

区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作表态发言。

（三）经济奖惩。根据考评排名情况，每季度实施经济

奖惩。

１．第一组奖惩标准。对季度考评排名第一、二、三名

的区政府，分别奖励１００万元、８０万元、５０万元；对季度

考评排名倒数第一、二、三名的区政府，分别处罚１００万

元、８０万元、５０万元。

２．第二组奖惩标准。对季度考评排名第一、二名的区

县政府，分别奖励８０万元、５０万元；对季度考评排名倒数

第一、二名的区县政府，分别处罚８０万元、５０万元。

五、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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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在市城管委统

一领导下，由市城管委办公室牵头，各考评责任部门 （单

位）具体实施。各级各部门 （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按照

考评工作要求和职责分工完成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工作任务。

（二）确保公平公正。各考评责任部门 （单位）要按照

考评工作要求认真研究制定单项考评细则，既要结合区县实

际，鼓励对标先进、示范引领，也要考虑城乡差异，细化城

区、镇区、乡村３类评分标准，做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三）严格考评程序。各考评责任部门 （单位）要认真

履行考评职责，做好相关影像留存和答疑释惑工作。考评依

据、要求、程序及标准要公开透明，季度成绩和考评报告由

部门 （单位）主要负责人核实并签字盖章。

（四）注重日常考评。各考评责任部门 （单位）要认真

落实 《中共济南市委办公厅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有关工作的通知》（济办发电 〔２０１８〕

１３４号）要求，不得借考评增加基层负担。要注重日常考

评，以暗访为主，不得于季度末到区县集中考评。

（五）严肃工作纪律。各区县政府要强化问题整改，积

极配合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工作，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考评人

员工作。

附件：城市管理综合考评事项赋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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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城市管理综合考评事项赋分表 

权重分值 
类别 

序

号 
考评项目 

第一组 第二组
责任部门 

1 生活垃圾分类 40 50 市城管局 

2 城市治理路长制工作 40 -- 市城管委办公室 

3 生活垃圾收集 20 30 市城管局 

4 道路保洁 20 30 市城管局 

5 公共卫生间管理 20 30 市城管局 

6 环卫公用设施建设 20 30 市城管局 

7 临街建筑外立面管理 20 30 市城管局 

8 户外广告与牌匾标识管理 20 30 市城管局 

9 占道经营治理 20 30 市城管局 

10 建筑垃圾运输处置管理 20 30 市城管局 

11 夜间建筑施工噪声治理 20 -- 市城管局 

12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与保护 30 --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3 路名牌保洁维护 30 30 市民政局 

14 居民小区物业管理 30 30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15 城市道路桥梁管理 30 30 市交通运输局 

16 河道水域与排水设施管理 30 30 市水务局 

17 绿化养护管理 30 30 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

18 公共全民健身设施管理 30 30 市体育局 

市 

政 

府 

部 

门 

考 

评 

500 

分 

19 交通设施与秩序管理 30 30 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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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分值 
类别 

序

号 
考评项目 

第一组 第二组
责任部门 

第 

三 

方 

测 

评 

300 

分 

20 第三方测评 300 300 市城管委办公室 

21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办理 100 100 市热线办 

22 媒体监督 50 50 市城管委办公室 

社 

会 

评 

价 

200 

分 23 卫生城市专家评审 50 50 市卫生健康委 

合计 1000 1000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监

委，济南警备区，市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８日印发


